泰州师范专学校文件
泰院发〔2016〕24号
关于开展校园安全隐患全面排查

和集中整治的通知
各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泰州市安全生产工作紧急会议精神，深刻吸取靖江市江苏德桥仓储公司“4.22”火灾事故教训，根据我校安全稳定工作会议要求，更好地落实“211”检查制度，切实加强校园安全管理，维护校园安全稳定，从根本上杜绝各类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经学校研究决定，在全校开展安全隐患全面排查和集中整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1.各院系负责检查本单位师生工作、学习、生活的办公室、会议室、资料室、学生（含顶岗实习学生）宿舍；由本单位负责管理的舞蹈房、琴房、体育馆及其它场所；与本单位合作办学方的办公室、学生宿舍。

2.各部门负责检查本单位教职工办公室和本单位负责管理的教职工宿舍、校舍、实验室、危险品仓库、机房、琴房、图书馆、档案室、教室、体育运动设施、食堂、浴室、施工工地及其它场所。

3.保卫处负责检查春晖校区的消防设施。

4.后勤服务总公司负责检查春晖校区的供气、供电设施、线路。

5.保卫处和后勤服务总公司负责监督高教后勤公司检查济川校区的消防设施、供电设施及线路、电梯和相关场所。

二、检查内容

1.学生宿舍重点检查有无使用明火、违禁电器、劣质电器、私拉乱接的现象，贵重物品的保管情况。

2.教职工宿舍重点检查电、气的安全使用情况。

3.食堂重点检查电、气的安全使用情况和食品卫生安全情况。

4.各类场所消防设施是否完好、工作正常。

5.各类场所有无线路老化现象。

6.各类场所安全用电、防盗、防爆情况。

7.实验室危化品的保管、使用情况。

8.校舍有无危房。

9.各单位安全制度是否健全，安全工作机构及安全检查人员是否落实，检查记录是否齐全。

三、时间安排

1.4月28日-4月29日，各院系对学生宿舍进行自查，彻底消除各类安全隐患。5月3日—5月6日由学工处牵头，联合后勤服务总公司、成人教育学院、保卫处、高教后勤公司复查。

2.4月28日-5月6日，各单位组织自查，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立即进行整改。在规定期限内因客观原因不能完成整改的，或本单位无法整改的，于5月6日前书面上报给保卫处，由保卫处分类汇总后报学校领导研究制定整改办法。5月9日—5月13日由分管领导带队，保卫处牵头，相关部门参加，进行复查。

四、纪律要求

1.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高度重视安全隐患全面排查和集中整治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亲自部署并参与检查。层层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确保责任落实到位、具体到人。

2.对检查出来的安全隐患要及时进行整改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3.各单位要以铁的纪律要求认真对待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工作，对于复查中发现的责任不落实、工作不细致、失职渎职等行为，以及涉及影响安全稳定及学校明令禁止的行为，将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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